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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飞力达”）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联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为拓展公司重庆供应链平行进口汽车业务及贸易执行，满足资金需求，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拟对重庆联智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贷款授

信额度不超过（含）1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1年；向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不超过（含）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担保期限1年。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等的规定，此次对外担保事项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23 日 

住   所：重庆市沙坪坝区学城大道 62-1号研发楼一期 B4-2-1，2-2 

法定代表人：朱刚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实收资本：2000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 册 号：91500106MA5U55FOXJ 

经营范围：从事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及配件、机电产

品、仪器仪表、LED等产品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及生产制造；销售：食品（须取得

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汽车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工程机械

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包装材料、橡塑制

品、陶瓷制品、缝纫机、服装及辅料、纺织面料及产品、羽绒制品、玩具、工艺

品、纸制品、床上用品、机械配件、建筑材料、服装鞋帽、数码产品、电脑软件

及耗材、通讯器材、皮革制品、文化办公品、照明电器、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保温防腐氧涂料、保温隔热材料、防水防漏

材料、管道、阀门、家具、厨房用具、钟表、眼镜、玻璃制品、钢材、电线电缆、

酒店用品及设备、音响设备、卫生洁具、消防设备、照相器材、体育用品、冶金

设备、环保设备、金属材料、水泵及配件、五金轴承、摄影器材、电镀设备、花

卉、苗木、母婴用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公关活动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物流

信息咨询；普通货运（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国际国内

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搬运装卸。（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许可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从事经营） 

2、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447,555.05  

负债总额      27,209,460.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7,209,460.00  

净资产      24,238,095.05  

资产负债率               52.88% 

营业收入     278,424,465.17  

利润总额       3,891,641.30  

净利润       2,918,730.98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银行授信批准之日起一年。 

3、担保事项：为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不超过（含）1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不超过（含）1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7年1月为控股子公司飞力达物流（深圳）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园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2年。2018年3月

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飞力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申请贷款

授信额度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1年。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2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22.85%。  

五、专项意见 

1、董事会意见  

为了促进重庆联智的经营发展，公司根据其日常经营以及资金需求情况，同

意重庆联智使用以上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重庆联智的担

保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对象

重庆联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

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根据相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财

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2）本次担保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3）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依

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

并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决定为全资子公司重庆联智提供担保，能够支持子公司的

正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为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 

六、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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